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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大 湖 高 級 農 工 職 業 學 校 1 1 1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轉 學 考 簡 章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及本校「轉學實施

要點」辦理。 

二、招收轉學生之年級、科別及名額如右表。 

三、報考資格： 

（一）高級中等學校 1年級在學學生(含五專)，且修畢 1年級

第 1學期課程者。 

（二）高級中等學校 2 年級在學學生（含五專），且願意降級

者。 

（三）持大陸學歷報名之學生應檢附以下資料： 

1、學歷證件影本。 

2、歷年成績證明影本。 

3、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認定之學歷證明文件。 

四、報名： 

（一）方式：親自或委託辦理（通訊報名不受理）。 

（二）時間：112年 2月 2日（星期四）08：30至 11：00。 

（三）地點：國立大湖農工教務處註冊組(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竹高屋 68 號)。聯絡電話 037-992216

轉 403或 408。 

（四）手續： 

1、繳驗證件： 

(1）國民身分證、(2）歷年成績證明、(3）學生證 (4)歷年獎懲紀錄 

2、填寫報名表： 

(1）考生必須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正楷填寫清楚，詳填通訊地址。 

(2）報考學生按所希望就讀科別之順序分別填寫志願，報名後不得變更。 

(3）最近三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照片一式 2張，自行黏貼於報名表及准考證上。 

(4）報名表上應請家長簽章。 

3、繳交報名費新台幣 500元整。 

4、領取准考證。 

五、考試科目：分面試及筆試兩部分 

(一)面試：佔總成績 20%。 

(二)筆試：佔總成績 80%。國文（翰林版第一冊）；英文(I)B（龍騰版第一冊）；數學（工科：東大

版，農科：龍騰版）；植物識別(轉學志願內含園藝科者須加考，如附件一)；機械常識(轉學志願內

含機械科者須加考，如附件二)。請自備 2B鉛筆作答 

六、考試時間：112年 2月 2日（星期四）11:10至 16:30（考試時程詳見准考證）。 

七、考試地點：國立大湖農工(苗栗縣大湖鄉大寮村竹高屋 68號)。 

八、錄取： 

（一）錄取名額按本校招生公告名額為準，依成績高低及志願分發；總成績相同時依數學、英文、國

文之順序比序。 

（二）考試成績評定後，由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各科最低錄取標準，若符合錄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時，

得不足額錄取。本校將於 112 年 2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前於本校網頁

（http://www.thvs.mlc.edu.tw）公告錄取名單。 

九、報到：經錄取之考生請於 112 年 2 月 9 日（星期四）08：30 至 16：30，持轉學證明書、在學期間

獎懲紀錄表及 1吋照片 1張，至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報到手續，逾時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十、經錄取報到後之同學經學分抵免後，若仍有未修足之科目及學分，應主動了解與原就讀學校課程的

差異，並按相關規定積極參加重補修，以補足未取得之科目學分。 

十一、依據『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第 2點規定，學生因重讀、轉學或復學後，

招 生 科 別 
高一招生

名額 

食 品 加 工 科 2 

園 藝 科 1 

室 內 空 間 設 計 科 1 

機 械 科 4 

電 機 科 2 

水 電 技 術 科 1 

合 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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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條件得申請本辦法第 4條附表一或附表二之學費補助額度優於原學期已申請之學費補助者，

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申請補助。 

十二、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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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 1 1 學年度第二學期 

              轉學考試報名表   准考證號碼：                  

學 生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性別 

□男 

□女 

    

二  

吋  

照  

片 

出生年月日  電   話  

家 長 姓 名  關 係  

家長聯絡電話  信 箱  

通 訊 地 址  

入學前學歷 目前就讀        縣（市）              學校      年級              科 

志     願     順      序(請謹慎填寫，並考慮重補修問題) 

順序 科別 順序 科別 順序 科別 順序 科別 

1  2  3  4  

5  6      

本人簽章：                        家長簽章：                 

                                                                                        

國立大湖農工 111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試      

准  考  證 

考 生 姓名：               
 

准考證號碼：               
 
試      場： 第      試場 

考試科目與時間表 

 

 

 

 

 

 

 

 

 

 

 期 112年 2月 2日（星期四）  

節次 考 試 科 目 考試時間 

1 面 試 11：10～11：50 

2 國   文 13：10～14：00 

3 英   文 14：10～15：00 

4 數   學 15：10～16：00 

5 
植 物 識 別 

機 械 常 識 
16：00～16：30 

 

(大湖農工戳章) 

二 

吋 

照 

片 

第一條 應試人員應準時到達試場。 
第二條 入場後自行依座號就座並將准考

證放置桌面左上角。 
第三條 應試人不得有下列各款情事，違者

其考試成績無效。 
一、   冒名頂替。 
二、 互換座位或試卷。 
三、 傳遞文稿或參考資料。 
四、 夾帶書籍抄本或其他文件。 
五、 將試題及答案卡攜出試場。 

第四條 應試人員不得有下列各款情事，違
者視其情節之輕重扣除成績百分
之二十以上或全部分數： 

一、 窺視他人試卷。 
二、 發放試題後互相交談。 
三、 攜帶手機進場。 

第五條 應試人員應嚴守紀律不得擾亂試
場秩序，違者視情節之輕重予以停
止考試或扣除成績百分之十以上。 

第六條 考試開始 30分鐘後始准繳卷，遲
到未超過 15分鐘到場者准予參加
考試，逾 15分鐘者不准入場。 

第七條 應試人應依時繳卷，逾限未完卷者
一律收繳。 

第八條 繳卷時應將試題及答案卡同時繳
交，不得攜出場外。 

國立大湖農工 111學年度 
第二學期轉學考試考試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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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試 

 

切   結   書 
 

 

 

考生               （身分證字號：                ）參加 

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試，報名表上填

列資料屬實。 

一、經錄取後，報到當日未能取得原就讀學校『轉學證明書』者視同放

棄錄取，絕無異議。 

二、本人已詳讀報名表中志願順序各科課程計畫書，了解轉學後與原就

讀學校課程的差異。願意在轉學錄取報到後，積極參加重補修，補

足未取得之科目學分。 

                            

 

立書人：            （學生簽章） 

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2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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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植物識別題庫                          附件一 

課程名稱 名稱 課程名稱 名稱 課程名稱 名稱 

果樹 百香果 蔬菜 花椰菜 觀賞植物 繡球花 

果樹 文旦柚 蔬菜 青花菜 觀賞植物 火鶴花 

果樹 木瓜 蔬菜 豌豆 觀賞植物 金魚草 

果樹 蓮霧 蔬菜 茄子 觀賞植物 孤挺花 

果樹 番石榴 蔬菜 番茄 觀賞植物 百合 

果樹 荔枝 蔬菜 芋頭 觀賞植物 香石竹 

果樹 龍眼 蔬菜 空心菜 觀賞植物 日日春 

果樹 楊桃 蔬菜 莧菜 觀賞植物 杜鵑花 

果樹 葡萄 蔬菜 茼蒿 觀賞植物 矮牽牛 

果樹 芒果 蔬菜 黑木耳 觀賞植物 一串紅 

果樹 酪梨 蔬菜 南瓜 觀賞植物 雞冠花 

果樹 李 蔬菜 苦瓜 觀賞植物 台灣欒樹 

果樹 枇杷 蔬菜 西瓜 觀賞植物 九重葛 

果樹 桃 蔬菜 胡蘿蔔 觀賞植物 大波斯菊 

果樹 檸檬 蔬菜 蘿蔔 觀賞植物 菊花 

果樹 獼猴桃 蔬菜 菠菜 觀賞植物 非洲鳳仙花 

果樹  棗 蔬菜 薑 觀賞植物 阿勃勒 

果樹  鳳梨 蔬菜  馬鈴薯 觀賞植物 蝴蝶蘭 

果樹  波羅蜜 蔬菜 洋蔥 觀賞植物 炮仗花 

果樹  柿 蔬菜  牛蒡 觀賞植物 玫瑰 

 

【備註】 

1. 採多媒體投影機放映方式測驗。 

2. 相關參考圖片可至勞動部技能檢定中心下載園藝丙級檢定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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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常識題庫                          附件二 

 

1. (  ) 

 

 

2. (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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